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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北商業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13年 09月 19日 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4年 8月 21日 114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立臺北商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遠距教學課程，提供學生多元

學習管道，特訂定「國立臺北商業大學遠距課程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二條 本校設置「數位學習推動委員會」負責數位教學及課程之規劃、審查、補

助及評鑑等事宜，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三條 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規定，遠距教學係指師生透

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訊頻道等傳輸媒體，以互動方式進行之教學(課

程設計須含議題討論、線上作業或測驗)；遠距教學課程係指單一科目授

課時數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之課程。 

前項遠距教學課程授課時數，包括課程講授、師生互動討論、測驗及其他

學習活動之時數。 

第三條之一 遠距教學型態包括： 

一、 同步視訊遠距教學：遠距教學方式主要(或多數)採網路視訊系統，

以同步教學進行者。 

二、 非同步遠距教學：遠距教學方式主要 (或多數)採數位教學平台，以

非同步教學進行者。 

第四條 申請及審查程序： 

一、 本校之專任教師(含約聘教學人員)皆可提出申請，旨揭教師前一學

期應具有效問卷之教學評量總平均達 3.5者。 

二、 每學期每位教師至多開設二門遠距教學課程，於開課前一學期配合

各教學單位之排課通知，參考選課人數，提出申請。 

三、 開授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需檢附至少 1週次之預錄數位教材(每週

至少需提供 50 分鐘)，並建置於本校數位教學平台，且填具相關表

單。 

四、 審查程序：首次開設課程之遠距教學課程應由開課單位與申請教師

填具相關表單，並經各開課單位課程委員會、一級教學單位課程委

員會、數位學習推動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審議，提交教務會議通

過後，始得開授；而非首次開設課程，若教學計畫未有實質變更者，

經各開課單位課程委員會、一級教學單位課程委員會、數位學習推

動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即予實施。 

五、 審查重點：課程以遠距教學的適合程度、修課人數、開課教師的網

路教學能力及經驗、過去接受補助的情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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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凡經審查通過開設遠距教學課程，補助如下表規範： 

 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 同步視訊遠距教學課程 

首次申請 1.5 倍鐘點加計 

續開 不予補助 不予補助 

續開規定 須符合第十一條規定，否則三年內不得申請遠距教學開課 

備註 

1. 總超支鐘點數仍受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要點之限

制，且同一課程不論分班或合班上課皆視為相同課

程，同一課程每學期以加計一次為限。 

2. 教師可依規定申請數位教學助理，相關規定另依本校

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要點辦理。 
 

第六條 凡經本校加計鐘點費之遠距教學課程，其教學活動與內容須符合如下表

之規範： 

 非同步 

遠距教學課程 

同步視訊 

遠距教學課程 

1.使用本校數位教學平台 需要 需要 

2.教學大綱、進度及相關教學活

動公告上傳數位教學平台 
需要 需要 

3.數位教學平台討論區及互動教

學活動(線上作業、測驗) 
需要 需要 

4.數位教材上網 

• 教材須清晰、具明確主題或

段 落 且 畫 質 不 得 低 於

1280*720p 

• 教材須經後製剪輯後上傳至

本校數位教學平台 

一半以上教材 

(至少 9 週以上) 

全部教材 

(18 週教材) 

須同步進行錄影 

5.學生於數位教學平台閱覽教材 

  (需點名確認) 
至少隔週一次 至少每週一次 

6.利用數位教學平台繳交作業及

評改回復 
一次以上 全部 

7.教師於一定期限內回復學生之

疑問 
48 小時內 48 小時內 

8.學生線上即時自我評量 不限制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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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非面授時間互動學習紀錄 

非面授時間需進行線上點名及留存

滿足上課時數之師生及生生線上互

動學習紀錄 

10.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一

頁以上之成果報告書與授課

相關資料 

1. 成果與檢討 

2. 為進行遠距教學課程評鑑及學習

成效分析，確保教學品質，授課教

師須於本校數位教學平台中提供

完整充足之學生學習歷程資料

(含線上討論、測驗、作業及成績

等)，並在數位教學平台中設計練

習題、反思活動，或提供其他補充

教材、網路資源等供學生自主學

習，並於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將

紙本佐證資料彙整繳交至教學發

展中心備查。 
 

第七條 遠距教學課程得依課程需要舉行期中及期末考試，或以繳交報告、作業方

式評量學生成績，並得不定期舉行平常考試，但期中、期末考試，均應於

教室實地舉行，而平時測驗可採線上測驗方式為之。上課期間學生有缺

席、請假情事，應依本校學生請假辦法處理。 

第八條 遠距教學課程之選課與選修一般課程相同，依本校選課相關規定辦理。本

校同步視訊遠距教學於上課期間，遇通信系統中斷或其他因素無法繼續

上課時，應於本校數位教學平台提供上課錄影影片或安排補課。 

第九條 修習遠距教學課程學生，經成績考核及格者，得給予學分，其考核標準與

一般正課相同，並得併計畢業學分。但學生每學期修習遠距教學課程學

分，以該學期所修學分之二分之一為限，且其在學期間修習學分(含抵免

學分)總數，以畢業總學分數之二分之一為限。 

第十條 遠距教學課程如遇突發事件，無法繼續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則該門課程

應由原開課單位立即召開會議討論後續進行方式及是否停止補助，並提

報數位學習推動委員會會議及校課程委員會會議備查。 

第十一條 遠距教學課程之續開，應確認完成該門遠距教學課程報告資料繳交且符

合下列規定，由教師於再次申請時自行檢附證明： 

一、 學生登入數位教學平台課程之平均登入次數，應多於三分之二以上

授課週數。 

二、 本校數位教學平台討論區，於授課期間新增討論議題至少四則，學

生平均至少參與三次。 

三、 於授課期間線上作業繳交及線上測驗等線上學習活動至少各兩次。

題目以能協助學習者彙整教材重點並激發深層的思考與應用為佳。 

四、 教師實施同步或非同步教學活動(如線上作業、線上測驗、非同步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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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討論)，至少須達九次以上。 

五、 非同步議題討論中，每個議題相關討論則數，至少須達全班人數百

分之三十以上。 

六、 教師利用線上公告欄公告教學進度與即時訊息，至少須達十則以上。 

第十二條 凡經本校審核通過准許開課之遠距教學課程，著作權仍歸教師所有，但全

部課程內容須放置在本校數位教學平台內，供日後作為訪視及補助遠距

教學課程之參考依據。遠距教學課程之全學期教學內容大綱、教材、師生

互動紀錄、評量紀錄、學生上線紀錄及作業報告，交由教學發展中心至少

保存五年，供日後成績查詢、遠距教學課程實施成效評鑑及審閱相關資

料。 

第十三條 教師及學生使用本校數位教學平台，除作為教學及互動外，不得作為其他

用途或違法之情事，並應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如有涉及犯罪或侵權

行為將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校為鼓勵教師將其遠距教學課程申請「教育部數位學習課程認證」，凡

通過「教育部數位學習課程認證」，每門課程頒發 3萬獎勵金。獎勵金由

「教育部專案補助計畫」項下支應，若無計畫經費補助時，則暫緩實施。 

第十五條 申請遠距教學課程之教師，應配合辦理各項計畫申請、管考及執行成效資

料之填報及提供，必要時需配合教育部實地訪視活動。 

第十六條 本校開設數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應依數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申請審核

及認證相關法令之規定，向教育部申請審查核定後，始得為之；其畢業總

學分數之計算，不受第九條規定之限制。數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之學位證

書應附記授課方式為遠距教學。 

第十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本校學則

及相關辦法辦理。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